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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64 版 ）
如因上述剥离资产未及时办理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或者其他与上述剥离资产相关的事项导致本

次交易后建工集团或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诺给予补偿。
2、承诺积极推进办理上述剥离资产的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及所涉各项工作，对受合资股东需时

配合签署变更文件而影响过户变更登记的情形，采取合理商业努力推进其他方支持配合以完成变更；
对于尚在办理过户免税备案的资产，将在取得免税备案后即办理过户登记；对于因历史遗留问题、用
地性质需调整等而难以按照正常程序当即办理过户登记的土地房产， 将采取一切必要努力与相关主
管部门沟通确定具体变更路径、 以最终实现完成过户登记； 在不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客观因素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完成后 5年内完成剥离资产的过户变更登记，其中剥离的深圳市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权于 2022年 11月 30日之前完成过户变更登记。

3、承诺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上述承诺已明确履约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履约期限、违反承诺的责任，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要求。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1、剥离资产已完成划转交割，承接方已占有、使用、管控剥离资产，剥离资产随之产生的权利、义

务和责任已转移至承接方享有和承担；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建工控股及其下属其他控制企业非经营
性占用建工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已收回或清理完毕； 建工控股及相关承接方正在积极推
进办理该等剥离资产的过户登记所涉工作，重组报告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且建工控股及相关划入
方已承诺如因剥离资产未办理过户登记而导致标的公司或上市公司损失的将由其全额承担；因此，部
分剥离资产尚未办理过户变更登记不对作为剥出方的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障碍；

2、建工控股已就剥离资产办理过户登记事项更新出具承诺，承诺内容已明确履约具体内容、履约
方式、履约期限、违反承诺的责任，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要求。

二、关于交易标的
问题 4：
2021 年末， 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为 659,963.14 万元， 其中因资产剥离重组产生的股权转让款

304,916.68万元，占比 42.45%，其他单位往来款 253,538.14万元，占比 35.30%。 请你公司：
（1）说明股权转让款、其他单位往来款相关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背景、发生日

期、发生金额、往来资金性质、交易对方及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是否可能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2）2021年末， 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为 58,282.62万元， 占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
8.11%。 请结合其他应收款账龄情况、前期收回情况及实际坏账损失、预计收回安排、主要交易对方资
金及信用情况等，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股权转让款、其他单位往来款相关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背景、发生

日期、发生金额、往来资金性质、交易对方及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是否可能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1、股权转让款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主体 交易对方 发生背景 发 生 年
度 发生金额

截 至 本 回
复 日 支 付
情况

交 易 对
方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往 来 资 金 性
质

1 建工集团 建工控股
基 于 聚 焦 主 业 的 原
则 ， 剥 离 三 江 连 通
60%的股权

2021 年 269,314.58 已支付 是 股权转让款

2 构建公司 建隆置业
基 于 聚 焦 主 业 的 原
则 ， 剥 离 筑 建 劳 务
100%的股权

2021 年 417.96 已支付 是 股权转让款

3 华隧建设 梅州华 建 回
购

基 于 聚 焦 主 业 的 原
则 ， 剥 离 梅 州 华 建
36.65%的股权

2021 年 26,032.61 已支付 否 股权回购款

4 二建公司
广东敦 庆 建
筑 工程 有 限
公司

基 于 聚 焦 主 业 的 原
则 ， 剥 离 原 晟 房 开
51%的股权

2021 年 13,171.78 已支付 否 股权转让款

5 构建公司 吴晓生
基 于 聚 焦 主 业 的 原
则 ， 剥 离 粤 恒 物 业
60%股权

2021 年 34.73 已支付 否 股权转让款

注：上表中三江连通指广东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建隆置业指广东省建隆置业有限公司；
筑建劳务指广州筑建劳务有限公司；梅州华建指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原晟房开指汕头市原晟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粤恒物业指佛山市南海粤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如上表所示， 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中因资产剥离重组产生的股权转让款主要系建工集团及下属
公司剥离三江连通 60%、筑建劳务 100%、梅州华建 36.65%、原晟房开 51%、粤恒物业 60%的股权。 剥
离前述股权不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股权转让
款均已收回。

2、其他单位往来款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中其他单位往来款前五名的形成原因及清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为

关联方 发生背景 发生年度 发生金额 往来
资金性质

截至本回复
出具日清理
情况

1 广东 省 水 电 集
团有限公司 是

为补充水电集团流动资金
而向建工集团借款 ，并因借
款形成了利息

2020 年 67,145.57 关联方
借 款 及 利
息

已收回

2021 年 12,034.88

广东省财政厅拨付省属企
业离休干部纳入省直医保
统筹金

2020 年 175.00
财 政 厅 医
保 资 金 往
来

2 广东 水 电 云 南
投资有限公司 是

为补充云南投资流动资金
而向建工集团借款 ，并因借
款形成了利息

2018 年 24,608.26
关联方
借 款 及 利
息

已收回2019 年 17,145.43

2021 年 8,401.04

3
广东 省 建 筑 工
程集 团 控 股 有
限公司

是

将建工集团对广东海外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转
让给建工控股

2021 年 45,002.02 关联方
债权转让

已收回由于财政资金尚未到位，建
工集团代建工控股垫付建
鑫水田垦造项目资金

2021 年 21,000.00 垫付款

为补充建工控股流动资金
而向建工集团借款 2021 年 11,854.98 关 联 方 借

款

4 广东 建 总 实 业
发展有限公司 是

建总实业向建工集团借款 、
建工集团代垫款（社保及税
费）

2020 年 2,816.00
关联方
借款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
且评估价值
为 0； 期 后
已转让清理
完成

2021 年 3,770.00

2020 年 31.94
代垫款

2021 年 7.95

根据总承包事业部管理需
要，代建总实业缴交社保费
用

2021 年 0.26 代垫款

5 广州 翠 岛 酒 店
有限公司 是

为补充翠岛酒店流动资金
而向建工集团借款 ，并因借
款形成了利息

2018 年 1,174.20

关 联 方 借
款及利息 已收回

2019 年 54.90

2020 年 4,373.14

2021 年 625.51

上表中的其他单位往来款均为建工集团与关联方之间因借款及借款利息、债权转让、垫付款等形
成的往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前述款项均已收回或清理完成，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况。

（二）2021年末，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为 58,282.62 万元，占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
8.11%。 请结合其他应收款账龄情况、前期收回情况及实际坏账损失、预计收回安排、主要交易对方资
金及信用情况等，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1、其他应收款账龄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账龄以一年以内为主，账龄在三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占比超过 90%。 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其他应收款余额 占比

1 年以内 463,175.26 64.49%
1－2 年 149,623.11 20.83%
2－3 年 37,712.22 5.25%
3 年以内小计 650,510.59 90.57%
3－4 年 42,327.60 5.89%
4－5 年 1,781.71 0.25%
5 年以上 23,625.87 3.29%
3 年以上小计 67,735.17 9.43%
合计 718,245.76 100.00%

2、主要其他应收款前期收回情况及实际坏账损失、预计收回安排、主要交易对方资金及信用情况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前五名交易对方均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 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相关款项期后回款及预计收回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2021 年
末账面价值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清理情况

1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343,116.60 已收回

2 广州市天河区土地开发中心 事业单位 99,885.55 已收回 42,348.90 万元

3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79,044.97 已收回

4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49,425.45 已收回

5 广东建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6,284.96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已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且评估价
值为 0；期后已转让清理完成

合计 577,757.53 -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建工集团前五大其他应收款中，建工集团对建工控股、水电集团、水电云投、
建总实业的其他应收款均已收回或清理，对广州市天河区土地开发中心其他应收款未全部收回。 根据
建工集团下属子公司与广州市天河区土地开发中心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市
天河区土地开发中心对前述土地收储款分阶段支付，相关款项未全部收回符合合同约定。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其他应收款余额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比例

山东路桥 257,171.58 12,381.60 4.81%
浙江建投 295,332.42 61,216.38 20.73%
四川路桥 390,391.37 105,513.68 27.03%
陕西建工 864,265.92 119,312.97 13.81%
安徽建工 400,922.45 65,227.32 16.27%
隧道股份 103,841.93 20,019.65 19.28%
龙建股份 59,147.79 2,625.98 4.44%
重庆建工 423,854.22 23,010.81 5.43%
宁波建工 81,717.77 11,326.85 13.86%
浦东建设 52,939.54 1,505.37 2.84%
东湖高新 126,605.44 8,579.67 6.78%
北新路桥 92,824.58 26,098.88 28.12%
新疆交建 45,308.49 5,887.98 13.00%
行业平均 245,717.19 35,592.86 14.49%
建工集团 718,245.76 58,282.62 8.11%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公司审计报告或年度报告。
如上表所示，同行业可比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区间为 2.84%-28.12%，建工集团其他应

收款坏账计提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计提区间但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主要系建工集团对建工控
股的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大。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对建工控股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43,116.60万元，
已计提坏账准备 5,146.75万元，款项形成的主要原因为资产剥离产生的股权转让款和单位往来款。 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建工集团对建工控股的其他应收款均已收回。 剔除对建工控股的其他应收款外，截
至 2021 年末，建工集团其余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75,129.16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3,135.87 万元，总
体计提比例为 14.16%，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计提比例基本一致，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合理。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认为：
1、截至本回复出具日，2021年末建工集团因资产剥离产生的股权转让款已收回，其他应收款中其

他单位往来款前五名交易对方均为关联方，相关往来款均已收回或已清理，不存在提供财务资助或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2、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账龄分布以一年以内为主，主要其他应收款交易对方为国有企业或事业
单位，主要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均已回收或已清理。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建工集团其他应收款坏账计
提比例处于同行业计提合理区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充分合理。

问题 5：
报告书显示，建工集团 2021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457,045.64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86,539.03 万

元，计提比例为 5.94%，应收账款净额较 2020 年末增加 406,684.33 万元，增幅为 42.19%，占建工集团
总资产的比例为 22.41%，主要原因为建筑施工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 2021 年末，交易标的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 30%，交易标的资产评
估情况部分显示，建筑工程施工周期缩短，企业回笼工程款加速。 请你公司：

（1）说明相关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是否主要来源于关联交易，相关资金预计偿还安排
及期限，并结合主要交易对手方的履约意愿及能力，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

（2）请结合施工项目周期跨度缩短，企业回笼工程款加速的具体情况，说明应收款项大幅增加且
占收入比例较髙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回款情况说明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是
否一致。

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相关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是否主要来源于关联交易，相关资金预计偿还安排

及期限，并结合主要交易对手方的履约意愿及能力，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
1、应收账款增长情况
（1）应收账款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关联方

2021年末，建工集团应收账款净额较 2020年末增加 406,684.32万元，增幅为 42.19%。 2021年末
及 2020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2021 年末余额 2020 年末余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比例

应收关联方款项 44,517.78 55,846.97 -11,329.19 -20.29%

应收非关联方款项 1,412,527.86 965,861.91 446,665.95 46.25%

合计 1,457,045.64 1,021,708.89 435,336.75 42.61%

由上表可知，建工集团 2021 年末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较 2020 年末有所下降，建工集团 2021 年
末应收账款增长主要来源于应收非关联方款项的增加。

（2）主要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及相关资金预计偿还安排
截至 2021年末，应收账款增幅较大的项目及对应的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性质 项目名称 2021 年末
应收余额

2020 年末
应收余额

应收账
款增长 金
额

应收账款增加原因分析

汕头市潮南区
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政府部门

汕 头 市 潮 南 区
污 水 管 网 补 缺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施 工 总 承 包 项
目

39,493.02 - 39,493.02

该项目 2020 年下半年签订合同并
开工 ，当期未进行工程结算 ，应收
账款期末无余额 ；2021 年度依据业
主结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截
至 2021 年末尚有部分当期应收账
款业主未付款 ，因此应收账款增加
较多。

汕头市政府投
资项目代建管
理中心

事业单位

汕 头 市 黄 河 路
（泰山路一东 厦
路 ）快速化 升级
改造工程

19,378.88 2,686.79 16,692.09

截至 2020 年末 ， 依据业主结算批
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2020 年末应
收账款余额为 2,686.79 万元 ；2021
年度依据业主结算批复资料 确认
应 收 账 款 ， 截 至 2021 年 末 尚 有
19,378.88 万元未收到业主付款 ，因
此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汕头市潮南区
广业练江生态
环保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汕 头 市 潮 南 区
峡 山 污 水 处 理
厂 三 期 厂 网 工
程 及 两 英 污 水
处 理 厂 扩 增 管
网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施 工 总 承 包
项目

13,952.32 - 13,952.32

截至 2020 年末该项目应收账款已
全部收回 ， 期末无余额 ；2021 年度
依据业主结算批复资料确认 应收
账款 ，但尚未收到业主付款 ，因此
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汕头市潮阳区
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政府部门

汕 头 市 潮 阳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扩 建 及 配 套
管 网 续 建 工 程
设 计 施 工 总 承
包项目

11,451.86 - 11,451.86

该项目 2020 年下半年签订合同并
开工 ，当期未进行工程结算 ，应收
账款期末无余额 ；2021 年度依据业
主结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截
至 2021 年末剩余 11,451.86 万元尚
未收到业主付款 ，因此应收账款增
加较多。

六盘水市水城
区城市投资开
发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企业

贵州·水 城文旅
集 散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勘 察 、 设
计 、施工 EPC 总
承包项目

10,688.24 - 10,688.24

截至 2020 年末 ， 该项目未办理工
程 结 算 ，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无 余 额 ；
2021 年度依据业主结算批复资料
确认应收账款 ，当期剩余 10,688.24
万元尚未收到业主付款 ，因此应收
账款增加较多。

广西贵港市城
市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贵 港 市 西 江 职
业 教 育 园 区 一
期 工 程 路 网 工
程

9,991.71 50.47 9,941.24

截至 2020 年末 ， 依据业主结算批
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 剩余 50.47
万元应收账款未回款 ；2021 年度依
据业主结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
款 ，剩余 9,991.71 万元尚未收到业
主付款，因此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惠东县公路事
务中心
（曾 用 名 惠 州
市惠东公路管
理局）

事业单位

惠 东 县 新 平 大
道 改 建 工 程 勘
察设计 、 采 购 、
施 工 总 承 包
（EPC）项目

9,796.60 - 9,796.60

截至 2020 年末 ， 依据业主书面结
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业主支
付的预收款项暂未全部冲回 ，因此
无应收账款。 2021 年度依据业主书
面结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期
末剩余 9,796.60 万元未回款 ，因此
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

珠海航空城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企业

珠 海 航 空 产 业
园 滨 海 商 务 区
市 政 配 套 二 期
Ⅰ标段工程

13,867.83 4,243.02 9,624.81

截至 2020 年末 ， 依据取得的业主
结算批复资料确认应收账款 ，期末
剩余 4,243.02 万元未回款 ；2021 年
度依据业主书面结算批复资料 确
认应收账款 ， 期末 剩余 13,867.83
万元尚未收到业主付款 ，因此应收
账款增加较多。

汕头市潮南区
峡山街道办事
处

政府部门

潮 南 区 峡 山 大
溪 流 域 截 污 清
淤 及 景 观 提 升
总承包 （EPC）项
目

8,311.99 - 8,311.99

截至 2020 年末 ， 业主批复的应收
账款全部收回 ，期末无余额 ；截至
2021 年末，依据业主书面结算批复
资 料 确 认 应 收 账 款 ， 期 末 剩 余
8,311.99 万元未回款 ；2021 年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较 2020 年末有所增
长。

东莞市莞清水
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东 莞 市 东 引 运
河 流 域 樟 村 断
面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污水管 网完
善 工 程 第 一 标
段）

6,616.78 - 6,616.78

截至 2020 年末 ， 业主批复的应收
账款全部收回 ，期末无余额 ；截至
2021 年末，依据结算批复资料确认
的应 收 账 款 尚 未 收 到 业 主 付 款 ，
2021 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 2020
年末有所增长。

上述项目客户均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其主要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付款进度受财
政拨款进度、审批流程等因素的影响。 整体而言，该类客户信誉度较高，履约能力较强。

建工集团与业主签署的合同结算条款通常约定为：项目在建期间，每月或定期根据工程进度向监
理方、业主方等提交进度结算资料，经审核后业主方根据合同约定的比例结算并支付工程进度款；项
目完工验收结算，建工集团在工程完工后及时申请竣工验收，待竣工验收合格并且经相关部门审批或
备案后，业主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剩余进度款。

为了降低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建工集团不断加强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制定了一系列内控制度，明
确责任保障应收账款及时收回。 各级公司、各工程项目均有专人负责应收账款的催收。 建工集团层面
制定了相关的考核办法，各下属单位建立了应收账款管理与考核实施细则，确保应收账款的全过程管
理和及时收回。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
（1）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
建工集团的主要业务板块为建筑施工业务，涵盖轨道交通建设、市政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施工等。

建工集团基于不同业务的信用风险特征包括金融工具类型、信用风险评级、账龄组合、逾期账龄组合、
合同结算周期、债务人所处行业等分别采用单项和组合划分，并基于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
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合理确认单项或组合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减值。

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年应收账款按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如下：

可 比 公
司 应收账款组合 计提

方法

计提比例（%）

1 年 以
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

以上

重 庆 建
工 账龄组合 账龄法 3.00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浙 江 建
投 账龄组合 账龄法 3.00 10.00 15.00 20.00 50.00 100.00

安 徽 建
工 账龄组合 账龄法 5.00 8.00 10.00 40.00 70.00 100.00

陕 西 建
工

组合 3 （本集团合并范围
外-房建 、公路 、市政等行
业客户款项）

账龄法 3.00 5.00 20.00 30.00 50.00 100.00

龙 建 股
份

应收政府客户 账龄法 0.50 1.00 2.00 4.00 6.00 10.00

应收 中 央 企 业 及 地 方 国
有企业客户 账龄法 0.50 1.50 3.00 4.50 6.00 15.00

应收其他客户 账龄法 1.00 4.50 6.00 7.00 15.00 20.00

四 川 路
桥 账龄组合 账龄法 1.00 5.00 15.00 30.00 70.00 70.00

宁 波 建
工

采用 预 期 信 用 损 失 计 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法 1.50 5.00 13.00 31.00 55.00 80.00

北 新 路
桥 组合计提 账龄法 5.00 15.00 30.00 40.00 50.00 -

新 疆 交
建

施工业
自治区级客户 账龄法 3.50 12.50 19.50 34.50 54.00 88.00

施工业各地州级 （包含地
级市） 账龄法 8.50 16.00 20.00 26.50 43.00 64.00

施工业一般客户 账龄法 4.00 12.00 21.00 40.00 53.50 67.00

贸易类一般客户 账龄法 1.00 5.50 15.50 27.50 66.50 90.00

设计 咨 询 及 其 他 类 一 般
客户 账龄法 7.00 17.00 28.50 36.50 65.00 100.00

建 工 集
团

工程结算款 账龄法 2.50 7.00 15.00 20.00 40.00 50.00

电力销售款项 账龄法 1.00 5.00 7.00 10.00 15.00 20.00

其他产品销售 账龄法 1.00 5.00 10.00 15.00 30.00 50.00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公司审计报告或年度报告。
注：同行可比公司山东路桥、浦东建设、隧道股份和东湖高新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未披露按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政策。
2021年度， 建工集团工程结算款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

于合理区间。
（2）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实际计提比例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比例

山东路桥 912,909.75 50,119.11 5.49%
浙江建投 3,549,545.17 308,715.73 8.70%
四川路桥 1,883,306.55 54,540.50 2.90%
陕西建工 12,316,592.13 1,042,691.83 8.47%
安徽建工 3,188,825.78 415,031.69 13.02%
隧道股份 2,186,951.21 108,367.40 4.96%
龙建股份 417,461.45 13,105.86 3.14%
重庆建工 1,917,005.75 187,743.96 9.79%
宁波建工 439,955.39 56,872.36 12.93%
浦东建设 206,042.53 10,159.31 4.93%
东湖高新 614,606.36 37,622.10 6.12%
北新路桥 263,842.23 58,052.95 22.00%
新疆交建 414,067.46 51,398.58 12.41%
行业平均 2,177,777.83 184,186.26 8.46%
建工集团 1,457,045.64 86,539.03 5.94%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公司审计报告或年度报告。
由上表可知，2021年末建工集团应收账款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为 5.94%，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整体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2.90%-22.00%， 建工集团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合理区
间。 建工集团的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履约能力良好，整体坏账风险较低，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和合理。

（二）请结合施工项目周期跨度缩短，企业回笼工程款加速的具体情况，说明应收款项大幅增加且
占收入比例较髙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并结合回款情况说明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是
否一致

1、应收款项大幅增加且占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显示，施工项目周期跨度缩短，企业回笼工程款加速，系评估说明对特定

领域行业（房屋建筑业）情况的概括性描述。 建工集团主要业务除房屋建筑业以外，还包括轨道交通建
设、市政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公路工程等大型基础设施领域，该类项目规模大、施工周期长。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应收款项合计金额为 1,402,548.30 万元，同比增长 42.65%。 其中，应收
账款金额 1,370,506.61万元、应收票据金额 30,327.03万元、应收款项融资金额 1,714.67 万元。 应收款
项大幅增长主要受应收账款增长的影响。 2021年末，建工集团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42.19%，增长的主要
原因为：第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21年度建工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82%，建筑施工业务规模
进一步扩张，工程结算后形成的应收账款也随之增加；第二，业主付款节奏变慢。 建工集团工程施工业
务通常在工程竣工验收前按照合同约定按月或分阶段与业主结算工程价款并相应结转应收账款，业
主按结算进度的一定比例支付工程款，剩余部分工程款需待竣工验收后、质保期后业主方支付。 受合
同履约义务的完成时点与客户的付款时点时间差、工程最终竣工验收周期较长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应
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相关业主方财政资金紧张，2021年度整体付款进度变缓。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应收款项账面价值 营业收入 应收款项账面价值
占营业收入比例

山东路桥 997,890.36 5,752,229.03 17.35%
浙江建投 3,308,237.75 9,533,495.49 34.70%
四川路桥 1,893,163.41 8,504,851.24 22.26%
陕西建工 11,827,077.30 15,947,789.92 74.16%
安徽建工 2,886,413.70 7,133,987.23 40.46%
隧道股份 2,084,955.79 6,222,614.00 33.51%
龙建股份 404,571.79 1,519,833.20 26.62%
重庆建工 1,834,314.68 5,780,894.98 31.73%
宁波建工 412,453.21 2,132,019.16 19.35%
浦东建设 196,313.22 1,139,478.61 17.23%
东湖高新 586,215.25 1,213,993.47 48.29%
北新路桥 210,262.69 1,232,048.99 17.07%
新疆交建 367,496.77 1,161,793.28 31.63%
行业平均 2,077,643.53 5,175,002.20 40.15%
建工集团 1,402,548.30 6,182,112.31 22.69%

资料来源：同行业可比公司审计报告或年度报告。
注：上表中应收款项金额指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扣除坏账准备的账面价值。
由上表可知，建工集团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例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区间，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符合建筑施工行业特点。
2、结合回款情况说明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是否一致
2021年度， 建工集团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5,610,379.97 万元， 应收款项同比增加

444,751.26 万元， 因建造合同形成的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变动净额和工程质保金变动额合计为
573,281.07万元，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情况匹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营业收入 6,182,112.31

加：销项税额 446,299.98

减：应收款项变动额 444,751.26

减：建造合同形成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变动额 447,067.90

减：工程质保金变动额 126,213.16

合计 5,610,379.9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610,379.97

由上表可知，建工集团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不存在重大异常。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认为：
1、2021年建工集团应收账款增长主要源于非关联方， 建工集团根据客户的信用风险特征制定的

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应收账款整体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合理
区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2、受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疫情影响部分业主结算付款变慢、合同履约义务的完成时点与客户付款
时点差等因素的影响， 建工集团应收款项大幅增加且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符合建筑施工行业的特
点，具备合理性；建工集团应收款项变动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变动不存在重大异常。

问题 6：
交易标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末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余额为 6,689.69 万

元，未及时结算的原因均为“未达到结算条件”请你公司说明相关预付款项的性质、具体内容，未达到
结算条件的原因，交易对方及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髙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相关款项是否构成提供财务资助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构成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截至 2021年末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情况
截至 2021年末，建工集团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对应的项目名称
截 至 2021
年末预付款
余额

款项性质 款项内容 未达结算条件的原因

揭 阳 市 揭
西 建 筑 集
团 公 司 汕
头公司

长厦小 学龙腾 校区 建设工
程项目 勘察 设计施 工总承
包项目

262.67 预付工程
款 预付分包款

为了赶工期先预付分包商款项 ，但
因和业主结算单价和工程量未协商
一致，业主方暂未结算 ，因而与对应
的分包商暂未结算 。

汕头市 中医医 院易 地扩建
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设计
施工总承包 ）项目

791.48 预付工程
款 预付分包款

汕头大 学医学 院附 属肿瘤
医院易地重建项目 （一期 ）
施工

1,890.30 预付工程
款 预付分包款

岭海路 （北港堤-梅峰路 ）道
路及配套工程 779.27 预付工程

款 预付分包款

广 西 原 之
埜 劳 务 有
限公司

江门反 恐指挥 中心 勘察设
计工程 3.70 预付工程

款
预 付 劳 务 分
包款

为推进项目施工进度 ， 解决市政道
路恢复，室内装修整改 ，预付了项目
紧急处理的道路恢复及整改的工人
工资 ， 实际施工在 2022 年并已在
2022 年转入工程成本。

香洲区第二十六小学 916.29 预付工程
款

预 付 劳 务 分
包款

因疫情影响， 学校管理严格导致工
程项目中途停工， 因此前期预付的
外墙抹灰 、 室内装修等工序实际施
工在 2022 年完成 ， 已在 2022 年转
入工程成本 。

湛 江 市 同
得 利 劳 务
有限公司

湛江开 发区东 海大 道项目
一期二标段项目 856.99 预付工程

款 预付分包款 项目因征地拆迁业主未移交场地 ，
导致项目未开工。

江 门 市 恒
达 管 桩 有
限公司

珠海市 可口可 乐饮 料有限
公司整 体搬 迁项目 一阶段
工程

659.99 预付工程
款 预付材料款

由于施工期间原材料价格上涨 ，双
方对原材料结算价格未协商一致 ，
导致分包商未正常供货 。

南 通 鹏 华
建 筑 工 程
有限公司

深圳慧 峰廷珠 宝产 业厂区
主体一期工程 529.00 预付工程

款
预 付 劳 务 分
包款

为推进项目施工进度 ， 预付项目模
板拆除、 外墙防水及外墙油漆等工
序工人工资， 项目预付款项后因雨
季 、 外部单位检查及外墙图纸修改
等原因中途停工，项目模板拆除 、外
墙防水及外墙油漆等工序均发生在
2022 年 且 在 2022 年 转 入 工 程 成
本。

上述供应商与建工集团董监高、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预付账款发生原因主要
系项目中途停工或项目推进进度延后等原因导致供应商暂未完成相关服务。 预付款项内容主要为预
付原材料款和预付分包款，前述款项不构成对供应商的财务资助，亦不构成重组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认为：
上述预付款项的款项性质为预付工程款，主要为预付原材料款和预付分包款，因项目中途停工或

项目推进延后等原因导致供应商暂未完成相关服务，预付账款的形成具备合理理由；上述供应商与建
工集团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预付款项不构成对供应商的财务资助，
亦不构成重组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问题 7：
报告书显示，虽然建工控股现行适用的、经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建工集团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

经营期限为永久存续,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工商登记中经营期限为“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2 年
12月 1日”。尽管交易对方正在推进办理经营期限变更中，预计可在经营期限届满前完成，但仍存在未
能如期变更的风险。 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不能成就的风险，并作
出重大风险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不能成就的风险，并作出重大风险提示
1、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建工控股董事的任命程序正在进行中，建工控股仍在积极协调沟通推进，以

促使在登记期限届满前完成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登记的经营期限的变更。
2、相关事项不能成就的风险较小
（1）建工控股登记经营期限的背景情况
2021年 12月 1日，建工控股已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控股、并由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直属企业，建工控股经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经营期限：永久存续”。 基于建工控
股董事的任命尚需履行相关程序，建工控股尚未能成立董事会。

根据建工控股相关说明介绍，因建工控股尚未成立董事会，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办理建工控
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时仅准予建工控股将经营期限登记为截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 需在建工控股设立
董事会后再行变更所登记的经营期限。

（2）建工控股目前主营业务不涉及经营资质行政许可或备案，经营期限亦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核准事项

建工控股是一家国有控股平台公司，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其除物业出租外暂无实际经营业务。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编制的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物业出租不属于行政许可或备案事项，无
需取得经营资质行政许可或备案。 因此， 建工控股的经营期限无需受经营资质许可或备案期限的限
制。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经营期限属于备案事项，并不属于需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同意方能登记的事项。

（3）即便建工控股登记备案的经营期限届满，该情形亦不属于根据建工控股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
散的情形

根据《公司法》、建工控股公司章程，建工控股解散的情形仅有以下情形：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
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2）省政府决定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
散；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规定予以解散，即公司经
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
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基于建工控股现行适用的、经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经营期限：永久存续”，
因此，即便建工控股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经营期限（“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届时届满，该情形亦不属于根据建工控股按章程规定需要解散的情形。

（4）建工控股已就相关事项出具承诺函
建工控股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将积极采取一切必要努力促使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前完成登记经

营期限的变更，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履行完毕本次重组交易协议项下各项义务之前保持有效
存续。

综上所述，基于：1）建工控股章程约定的经营期限为永久存续；2）建工控股的经营期限无需受相
关经营资质许可备案期限的限制，经营期限亦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事项；3）建工控股已出具相
应解决措施承诺，因此，建工控股不能办理登记经营期限变更的风险较小。

3、重大风险提示
就建工控股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期限较短之情形， 虽然其不能办理前述期限变更的

风险较小，但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重大风险提示如下：
“（七）经营期限尚未完成变更的风险
虽然建工控股现行适用的、经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经营期限：永久存续”，

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其工商登记中经营期限为“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与相关承
诺履行期限存在不匹配的情形。 尽管交易对方正在推进办理经营期限变更中，预计可在经营期限届满
前完成，但仍存在未能如期变更的风险。 ”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建工控股董事的任命程序正在进行中， 建工控股仍在积极协调沟通推进在登记期限届满前完成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登记的经营期限的变更；相关事项不能成就的风险较小，建工控股已出具相应
解决措施承诺，该承诺合法有效并对建工控股具有约束力；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就此事项进行
重大风险提示。

问题 8：
报告书显示，建工集团对持股比例为 49%的参股公司佛山建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建装”）提供担保，担保余额 8,555.23万元，另一持股 51%的股东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按出资
比例提供同等担保。 请你公司说明佛山建装的成立日期、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髙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
务联系，你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主要考虑。

回复：
（一）佛山建装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佛山建装的成立日期、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

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佛山建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科顺路 4 号

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 黄赟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装配式建筑技术研发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应用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混凝土结构构件制造 ，装配
式建筑构件部品生产 、销售及安装 ，建筑新材料 、生产专用机械 、建筑工程机械研发 、生产 、销售
（以上制造、生产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职业技能培训 （在职人员培
训服务 、商务培训服务、企业管理培训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装配式建筑构件部品生产 、销售

股权结构 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51%、建工集团持股 49%。

（二）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建工集团取得佛山建装参股权的情况
建工集团的原控股子公司建科院与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设立佛山

建装，设立时的股东为建科院和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建科院持股 49%，佛山市建设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 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2018年 2月 6日， 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佛山建装 51%股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
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佛山建装股权结构变更为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51%，建科院
持股 49%。

2019年 12月，建科院将所持佛山建装 49%的股权转让给建工集团。 至此，建工集团取得佛山建
装 49%股权。

2、建工集团向佛山建装委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佛山建装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拥有董

事席位 3名，建工集团拥有董事席位 2名，董事长由佛山建投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委派人员担任。 建工
集团向佛山建装委派或推荐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佛山建装担任职务 在建工集团担任职务 是否为建工集团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

1. 张建华 董事兼总经理 无 否

2. 罗鸿 董事 财务部一级主管 否

3. 熊先清 监事会主席 资本运营部二级主管 否

综上，2017年 3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佛山建装作为建工集团控股子公司建科院的参股企业，
2019年 12月至今，佛山建装作为建工集团持股 49%的参股企业，建工集团同时还向佛山建装委派或
推荐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但该等人员不属于建工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情形之外，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建工控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其他业务联
系

1、报告期内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佛山建装因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存在向建工集团下属子公司采购相关材料、设备以及

工程施工的情况，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度交易金额 （万
元 ）

2020 年度交易金额 （万
元 ）

广东建远建筑装配工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16.22 148.57

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施工服务 443.47 520.94

广东省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 1,002.89

2、报告期内，佛山建装与建工控股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除与建工集团下属子公司的交易外，佛山建装存在向建工控股之控股子公司广东省安

全生产技术中心有限公司采购检测服务的情况，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21 年度交易金额 （万
元 ）

2020 年 度 交 易 金 额
（万元 ）

广东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检测服务 - 0.75

综上，报告期内，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建工控股之下属控股子公司存在金额较小的交易情况，除
此之外，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的情况。

（四）建工集团为佛山建装提供担保的主要考虑
佛山建装主要从事装配式建筑构件部品生产、销售业务，基于其装配式绿色建筑基地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 佛山建装于 2019年 5月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进行固定资产贷款，
建科院作为佛山建装的参股股东， 与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为佛山建装的
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具有商业合理性和正当性。 建工集团作为建科院当时的控股股东，就建科院为佛
山建装提供的该笔贷款担保事项，已由建工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 12月，建科院向建工集团转让所持佛山建装 49%股权，并相应将上述贷款的担保主体由
建科院变更为建工集团， 由建工集团继续按照持股比例 49%为佛山建装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就建工集团为佛山建装提供的该笔贷款担保事项，已由建工集团第
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综上，佛山建装曾作为建工集团控股子公司建科院的参股企业，现作为建工集团持股 49%的参股
企业，建工集团存在向佛山建装委派或推荐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但该等人员不属于

建工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形之外，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建工控股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报告期内，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建工控股之下属
控股子公司存在金额较小的交易情况，除此之外，佛山建装与建工集团、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建工集团系按照持股比例为佛山建装因主营业务需
要而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已由建工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该担保具有商业合理性和正
当性。

问题 9：
报告书显示， 报告期内建工集团受到的罚款金额在 5万元以上金额以及相应处罚依据规定中的

较髙层级罚款金额的行政处罚共计 97项。 请你公司说明相关行政处罚事项对建工集团的影响，是否
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碍， 针对相关违法事项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你公司未来保障交易标的安全生
产、合规运营的具体举措。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相关处罚事项不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碍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所处行业特点以及偶发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

存在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罚款金额在 50,000 元（含）以上金额以及相应处罚依据规定中的
较高层级罚款金额的行政处罚共计 97 项，受处罚事项主要集中在施工项目夜间施工不规范、施工防
尘措施不足、施工使用城市道路不规范，均不涉及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环保事故、重大环境污染
事件。

上述行政处罚均已缴纳罚款并完成整改， 均已取得作出该处罚的行政主管机关出具的书面文件
或经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对相关行政主管机关进行访谈，确认该等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处罚或
确认该等行政处罚所涉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因此， 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不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
碍。

（二）针对相关违法事项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1、标的公司及相关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纳完毕行政处罚涉及的罚款并按照行

政处罚决定完成整改。
2、针对上述行政处罚，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组织相关公司及人员加强学习有关法律法

规，加强下属企业奖惩考核和相关责任人员培训教育；并重点针对被处罚的不规范事项，查找原因并
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业务工作流程，积极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要求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汲
取教训，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运营管理的合法合规。

3、除上述统一整改措施外，对于报告期内行政处罚事项较集中的夜间施工不规范、施工防尘措施
不足、施工使用城市道路不规范等项目施工类违法事项，相关施工企业已重点采取系列整改措施进一
步完善施工管理，主要包括：

（1）增加施工人力、调整施工工序、改善施工工艺等手段确保施工进度，减少夜间施工时段，对确
需进行夜间施工的，按项目所在地地方主管部门的规章要求进行备案等手续，完善相关施工管理；

（2）在施工地表覆盖防尘网，并及时对施工现场密闭、围挡，定时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切实减少
因项目施工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完善施工管理的监督机制，不定期对施工现场巡查以加强环保和安全管理。
（三）未来保障交易标的安全生产、合规运营的具体举措
1、标的公司已建立关于安全生产、合规运营的各类内控制度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一级子公司针对自身主营业务的特点，在安全生产、合规风控、环境保护、项目

管理、劳动人事、子公司管理等涉及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过程的各主要环节制定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
度，要求所管部门/下属各级子公司遵照执行并可在前述制度框架内进一步细化，以最大化地保障标的
公司的合法合规，主要情况如下：
类型 规章制度名称 主要内容 规章制度目的

安 全
生产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明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职责 、 安全生产管
理及事故处置 、安全生产考核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
政策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 保障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约谈
管理办法》

明确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约谈开展的情形 、
人员、形式 、工作程序机后续整改落实情况的
汇报

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 有效控
制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 、文明
施工奖励办法 》

明确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 、文明施工 （环境保
护）激励对象 ，考评内容、计算方式 、结果及发
放方式

保证安全生产 、 消防安全和文明
施工 （环境保护 ）管理责任制和相
关措施的有效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明确安全生产基本方针及原则 、 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清单，包括第一责任人责任 、全员
岗位责任 、安全防控责任 、基础管理责任 、应
急处置责任

压实各层级安全生产责任 ， 促进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覆盖

《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惩
戒制度 》

明确纳入黑名单的情形以及违规使用黑名单
单位发生事故的责任处罚

标的公司实施安全生产失信惩戒
机制 ， 对安全生产领域发生失信
行为的单位实行黑名单管理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持证
上岗管理规定》

明确教育培训种类及内容 、教育培训方式 、师
傅带徒弟制度

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 规范相关管
理 ，提高员工安全及技能素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规
定》

要求集团所属各单位编制综合应急预案 、专
项应急预案、重点工作岗位现场处置预案 ，并
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 , 并开展组织应急预案
培训教育、演练计划等

预防 、 及时控制和消除生产过程
中突发事故所造成的危害 ， 最大
限度地减少突发事故造成的人身
伤害和财产损失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制 补 充 规
定 》

明确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 管理单位严格执
行 《安全生产法 》等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集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 深化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体系建设 ， 要求
签署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责任书

压实各层级安全生产责任 ， 促进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覆盖

《安全生产工作信息报送管
理规定 》

明确安全生产工作信息报送主要内容 、方式 、
报送要求

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信息报送工
作，有效实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合 规
运营

《合规管理办法 》 明确合规管理组织体系及职责 、 合规管理运
行 、合规管理重点领域 、合规保障机制

加强和规范公司的合规管理 ，进
一步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和防范
风险的能力 ， 合理保证企业经营
管理合法合规

《经营合规管理手册 （第一
版 ）》

明确投标管理 、采购管理 、分包管理 、进度管
理 、竣工结算 、劳动用工 、档案管理方面的合
规指引以及合规管理的措施

确保公司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 ，
对集团及下属企业在投标 、采购 、
分包 、 进度等全过程的进行流程
梳理及管控 ， 加强经营过程中合
规风险的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办法 》

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 ，风险管理组织体
系及职责 ，风险收集要求，风险识别及评估要
求 ，风险应对和报告要求 ，风险监督与控制 ，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风险管理考核及责任追
究

加强和规范公司风险管理与内部
控制 ，建立规范 、有效的风险控制
体系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提高风
险防范能力 ，保障集团安全 、稳健
运行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
控制工作实施方案 》

要求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中落实责任 ，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体系 ， 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狠抓重大专项风险管控，依托信息化提升
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险与内控体系 ，提升风
险与内控体系有效性

推动集团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 ，增强抗风险能力

《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

明确临时设施的布置和管理、施工现场管理 、
场地硬底化要求、建筑消防要求、建筑垃圾和
余泥渣土运输管理、施工噪音防治、扬尘管理
要求

加强集团文明施工的管理 ， 进一
步促进项目施工管理的规范化 、
标准化 ， 预防项目过程中的不文
明施工行为 ，减少施工对市容 、环
境和绿化的污染 ； 严格控制施工
噪音

《项目管理手册 》
明确项目组织 、合同 、资金、技术、安全 、质量 、
环境、工期、物资及设备、分包 、成本 、收尾 、党
建、综合事务管理要求

健全项目管理体系 ， 规范项目管
理行为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制度》
明确工程前期策划 、合同及分包管理 、现场管
理 、资金成本及税务管理、综合事务管理等内
容

规范公司工程项目施工调查和策
划管理 ，完善管理体系 ，健全项目
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招标管理办法》

明确招标原则 、招标范围及标准、相关组织结
构及职责 、招标流程、招标审核及文件编写要
求、开标、评标、定标 、小额项目采购管理以及
违反相关规定的罚则

规范招标活动 ， 加强招标工作的
管理 ，保证公平竞争 、提高项目质
量 、 控制成本 、 提高企业投资效
益、预防腐败

《项目投标管理办法 》

明确工程项目投标全过程管理要求 ， 包括不
得参与投标的情形、投标项目登记 、资质使用
管理 、风险评估要求 、投标报名申请 、文件管
理内容

贯彻规范化管理要求 ， 加强工程
项目投标全过程管理 ， 防控项目
投标风险 ，提高经济效益 ，保证项
目质量

《工程分包管理办法 》

明确工程分包类型 、 管理责任 、 工程分包计
划、分包商档案库与分包商选择 、工程分包合
同的评审签订、工程分包现场管理 、工程分包
过程结算与支付管理 、 工程分包完工结算与
支付管理 、监督检查与罚则

加强和规范工程分包管理 ， 保障
标的公司合法权益 ， 防范工程分
包管理风险

《职 业 病 防 治 监 督 管 理 办
法 》

明确职业病防治责任主体 ， 要求在项目可行
性论证阶段提交职业病危害预防评价报告 ，
明确相关费用要纳入项目预算， 并对风险点
进行监测，加强员工相关培训，设置警示标志
及急救用品， 明确要求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的作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等内
容

加强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 ， 有效
预防 、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保护
职工健康 。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明确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的范围、管理责任。要
求必须根据工种作业要求配备齐全

规范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 保证职
工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所属单位重大问题请示报
告工作制度 》

明确标的公司所属单位对于重大问题 、 重要
事项应向请示和报告 ，不得越权决策 ，重大事
项需由标的公司审议决策

加强对所属单位的管控 ， 规范公
司监督管理，防范各类风险

综上，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建立关于安全生产、合规运营等标的公司合规经营内控制
度并持续执行。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所处行业特点以及某些偶发因素的
影响，存在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标的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积极
及时地进行了整改， 并通过加强下属企业奖惩考核和相关责任人员培训教育等措施等加强对违法违
规行为的监控，避免类似事项的再次发生。

2、上市公司已制定系列内控管理制度保证下属公司合法合规运营
上市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建立了一系列的内部控

制和标准管理制度，所涉部门包括上市公司各个运营管理部门，在安全生产、合规风控、环境保护、项
目管理、劳动人事、子公司管理等方面形成并逐渐完善了五十余项制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
纳入上市公司， 粤水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要求的内部制度和多年来丰富的运营经验将保障下属公司
合法合规运营。

3、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统一管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
（1）上市公司将依据标的公司已有的决策制度，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战略管

理、财务管理和风控管理，确保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控制权，使上市公司与子公司
在抗风险方面形成有机整体，提高公司整体决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健全和完善公司内部管理流
程，推进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管理制度的融合，以适应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

（2）进一步明确各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职责及相关绩效考核办法，各下属子公司管理人员将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与合规管理有关的职责，并对相关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相应
责任。

（3）通过集中组织专项培训等方式，提升各下属子公司相关人员管理及业务水平，加强风险管控
意识； 上市公司并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各下属子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开展情况进行
审查、监督和检查，避免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受到的罚款金额在 5 万元以上金额以及相应处罚依据规

定中的较高层级罚款金额的行政处罚所涉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该等处罚事项已完成整改，
不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障碍；

2、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已采取明确具体的措施保障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安全生
产、合规运营。

三、关于资产评估
问题 10：
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22〕第 VSGQD0389 号，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显示，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交易标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收益法下建工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079,705.78 万元，评估增值 786,565.50 万元，增值率
268.32%，资产基础法下建工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29,124.85万元，增值率 148.73%。

（1） 资产基础法下， 交易标的无形资产、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分别为 2,138.02%、
55.67%、71.58%。 请你公司说明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的主要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值率、评估结果，相关
资产评估的主要测算过程及依据，部分资产评估增值较髙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说明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的主要评估假设、评估过程、关键评估参数、评估结果等，
说明与资产基础法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增值率较髙的主要原因,并作出特别
风险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资产基础法下，交易标的无形资产、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分别为 2,138.02%、

55.67%、71.58%。 请你公司说明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的主要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值率、评估结果，相关
资产评估的主要测算过程及依据，部分资产评估增值较髙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1、资产基础法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的主要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值率、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是在建工集团母公司报表基础上开展的，建工集团的各项资产评估结果分

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590,785.69 1,590,785.69 - -

2 非流动资产 783,107.59 1,219,092.16 435,984.57 55.67

3 其中：长期应收款 770.34 770.34 - -

4 长期股权投资 593,876.72 1,018,984.62 425,107.90 71.58

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384.28 7,438.33 54.05 0.73

6 固定资产 782.88 864.32 81.44 10.40

7 在建工程 164.76 164.76 - -

8 无形资产 502.39 11,243.59 10,741.20 2,138.02

9 长期待摊费用 423.94 423.94 - -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14.68 4,714.68 - -

1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4,487.59 174,487.59 - -

12 资产总计 2,373,893.28 2,809,877.85 435,984.57 18.37

如上表所示，资产增值主要来源于非流动资产，其中 97.51%的增值来源于下属长期股权投资增
值，2.46%的增值来源于无形资产增值，剩余 0.03%的增值来源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固定资产。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具体增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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